
姜某某内幕交易行为行政处罚案例 

当事人：姜某某，男，1957 年 8 月出生，时任深圳市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经查明，姜 xx 存在如下违法行为： 

一、内幕信息的形成、传递、公开过程与姜 XX 知悉内幕信息的

情况 

姜某某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主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市政工程建设

和管理的公司。2007 年 10 月下旬，该公司披露 2007 年年度业绩预

增公告，预告 2007 年度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0%-100%。 

2008 年 1 月初，公司财务部编制了《2007 年所属各企业收入、

利润完成情况表》（以下简称表一），该表显示公司 2007 年度净利润

19,931.01 万元。随即财务部又对表一进行修正，编制了《2007 年所

属各企业收入、利润完成情况表》（以下简称表二）和《2007 年全年

上报数表》（以下简称表三）。表二和表三显示公司 2007 年度净利润

17,301.77 万元，比上年增长 54.61%，每股收益 0.57 元。 

1 月 7 日下午，时任姜某某与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财务经理

等召开碰头会，讨论上报大股东 2007 年度业绩快报数据。财务经理

在会上发给每人表一、表二和表三，通报了主要的财务数据和指标，

并强调有些数据可能会稍作调整，但最终上报数据与本次碰头会数据

应该差异不大，其余参会人员对汇报的数据没有提出异议。 

1 月 11 日，公司财务部编制了 2007 年度利润表，净利润、每股

收益数据与表二相同，其余数据与表二略有差异，主要是利润总额比



表二增加了 4.06 万元。 

1月 13 日，公司财务部编制了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

将该表和1月11日编制的2007年度利润表及其他附表通过网络上报

给控股股东。 

1 月 14 日上午，公司财务总监向董事长汇报公司已向控股股东

上报 2007 年度业绩快报，并建议深圳某公司及时披露。当天下午，

深圳某公司财务部草拟了 2007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文稿。 

1月 15 日，公司 2007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文稿经部分董事会签后，

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 

1 月 16 日，公司披露 2007 年度业绩快报，所披露的数据与公司

上报给控股股东的数据一致。 

4 月 22 日，公司披露 2007 年年度报告，显示净利润 17,329.31

万元，比上年增长 42.11%，增幅低于业绩快报数，每股收益 0.5692

元，与业绩快报数接近。 

二、姜 XX 卖出“深圳某公司”股票的情况 

2006 年 4月 4日，姜某某证券账户委托买入 41,800 股公司股票，

这些股票当日即被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锁定；2007 年 5 月 18 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解锁 10,450 股；截至 2008 年 1 月 11 日，姜

某某持有 10,45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8 年 1 月 14 日 9 时 38 分，姜某某用其办公室电脑上网委托

证券营业部卖出公司股票 5,450 股，委托价格 26 元并成交；卖出“深

圳某公司”所得资金用于申购新股和交易其他股票，未取出现金。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计算，以内幕信息公开日 2008 年 1 月 16 日为

基准日，姜 XX 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规避的损失）为 2,964.80 元。 

证监会经调查后认为，姜某某知悉深圳某公司 2007 年度业绩快

报信息后，卖出其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三

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证

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

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买卖该

证券”的行为，应当依照《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

《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证监会会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决定：

对姜某某处以 8 万元罚款。 

 

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案件评析 

姜某某、瞿某、李某某等三人的内幕交易案，都是在我辖区内发

生的、由我局立案稽查的重大内幕交易案件，而中山公用内幕交易案，

则因其行为人包括了前中山市市长李启红，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

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证券交易活动中，

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

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在现代资本市场上，由于通讯技术的

发达和交易的广泛性，交易主体之间往往互不相识，投资者只能通过

相关公开信息来判定证券的价值并做出投资决策，因而公开信息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证券的市场价格，法律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及时披露重

大信息。如果掌握了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也参与到市场交易中，就会导

致交易主体间信息的不对称，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法律严格

禁止内幕信息知情人泄露内幕信息或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 

姜某某、瞿某、李某某分别是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股东单位中具

有一定职权的管理人员或财务人员，在工作中获取了尚未公开的、与

公司经营重大相关的信息。在中山公用案中，由于国有企业上市决策

须一路上报层层审批，相关行政官员也成为了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在

上述案件中，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之机买卖股票，他们买卖

股票的决策、获取的收益或减少的损失均与其知晓该内幕信息直接相

关，而不知道内幕信息的其他投资者则因为这些行为人的交易遭受了

损失。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违反了证券市场“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侵犯了其他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平等知

情权和财产权益。在涉及诸多利益方的资本市场中，内幕信息知情人

或出于故意、或因为对法律的无知而以身试法。他们的行为不仅破坏

了公平的市场秩序，还会严重地影响到证券市场功能的发挥：持续的

内幕交易丑闻会吓跑众多的投资者，并使证券价格的形成过程失去了

时效性和客观性，最终使证券市场丧失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不再成为

“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我局通过规范辖区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未公开信息的行为，有针对

性地进行内幕交易排查，遏制了内幕交易行为的蔓延。对内幕交易的



及时发现和及时查处，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促进了市场的规范和透

明，向市场传递了证监会坚决打击内幕交易的信号，这将有利于我国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它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